
并联办理的审批事项

政府审批流程
关键节点

 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办理流程(市政类线性工程)

管理技术流程
关键节点

说明：
1、流程中所标注的时间为工作日。
2、除关键节点明确的办理顺序外，其它事项不作为关键节点事项办理的前置
条件，但应在项目主体开工前办理完成。
3、选址完成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开始进行，应在项目主体开工前办理完成。
4、对于市政道路类项目，在立项及用地规划许可阶段，交通运输部门与规划
国土部门并联审查建设项目方案设计。
5、对于非市政道路类项目，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概算批复阶段，无需进行大
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
6、可能涉及办理的审批事项中，涉及铁路、高速、海域、军事通讯等非地方政
府事权的，按相关单位要求办理；标记为斜体字的公用事业单位事项，按市政
务办公布的目录办理。

项目首次前期经费下达
（2日）

项目概算备案或审批
（5/20日）

施工招标及
合同签订

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及附属工程)施工许可
证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3日)

应办理审批事项：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项目概算备案或审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市政类线性工
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建设项目用水节水评估报告备案。

可能涉及办理的审批事项：
资金申请报告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地名批复（建筑物命名核准/公共设施名称核准/专业设施名称备案）；
出具开设路口审批、市政管线接口审批审查意见；占用、挖掘道路审批；建设工程公开招标改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或直
接发包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建设方案审批；不涉及跨市级行政区划的珠江河口滩涂开发利用工程建设方案审批；水
工程范围内工程建设方案审批；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
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审核；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
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消防设计审核或备案抽查；施工许可（专项）；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核；人防工程方案报建审查；占用城市绿地和砍伐、迁移城市树木审批；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铁路审批；高速审批；海域审批；军事通讯审批；引水蓄水工
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文件审批（含装机2000-5000千瓦且附属水库为小型及以下的小水电技术改造工程初步设
计文件审批）;城市供水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立项）及设计（初步设计文件）审批;河道堤防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及初步设计文件审批（含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建设项目用水报装；供水管线迁移；地下燃气管道现状查
询及燃气管道保护协议签订；地铁安全保护区内工程设计方案对地铁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审查；地铁安全保护区内
工程施工作业对地铁结构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审查；用电报装（含增/减容）；用电变更；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延期
（市政类线性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图修改备案（市政类线性工程）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
发（市政类线性工程）

（15日）

可能涉及办理的审批事项：
特殊工程开工备案；特种设备施工告知；水利工程开工备
案；水质净化厂新、扩建和提标改造涉及的施工许可证核
发；拆除或闲置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审批；城市排水许
可；地铁运营安全保护区内和建设规划控制区工程停止地铁
第三方监测对地铁结构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审查；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提前开工核准）变更登记、延期、停工
登记、复工申请。

2.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和概算批复

3.施工许可
1.立项及用地规

划许可

应办理审批事项：
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及附属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核发；建设工程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和招标
组织形式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审查;建设工程开工验线（建筑类）。

阶段

施工图设计

联合验收（7日）
（建设单位可自主选择联
合验收或分项验收）  

可能涉及办理的审批事项：
道路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特种设备监督检
验；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民用建筑节能专项验收；城建档案接收。

4.竣工验收

应办理审批事项：
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建筑类)；建设工程消防
验收或备案抽查；排水设施验收备案；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备案；防雷装置
竣工验收审批；深圳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

设计招标 可研编制 初步设计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20日）

概算编制

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
审查（5日）

  

可能涉及办理的审批事项：
海域使用权的审核、审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审批；
道路、港口建设工程招标备案；建设工程方案设计招标备案；建设项目
使用林地审核审批（含临时占用林地审核审批）；地铁安全保护区内工
程勘察作业对地铁结构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审查；地下管线信息
查询；土地使用权合同变更批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内容变更；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主体变更；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变更（市政类线性工
程）；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延期（市政类线性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改建、扩建（市政类线性工程）。

应办理审批事项：
项目首次前期经费下达；交通建设项目方案设计审查，出具建设工程方
案设计审查意见(市政类线性工程)；出具选址及用地预审意见和规划设
计要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划拨土地决定书或签订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启动，在项目主体开工前办理完成。

出具选址及用地预审意见和规
划设计要点（25日）

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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